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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徐建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海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万思艳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７６０

，

６２８

，

９９４．１３ ３３１

，

１５４

，

３２６．６７ １２９．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７３１

，

０４０

，

４７５．２９ ２６２

，

６７１

，

２０９．４７ １７８．３１％

股本

（

股

）

７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６

，

７７９

，

６８９．００ ３３．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９．６４ ４．６３ １０８．２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６８

，

７１７

，

４６８．２６ １２．４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股

）

０．９１ －１５．７４％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６１

，

４８４

，

８６７．９６ ２９．３０％ １６８

，

３６２

，

６９９．２６ １６．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０

，

７４６

，

４１９．０９ １０．７１％ ５４

，

５８２

，

９９２．８２ ６．８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７ －１８．１８％ ０．７９ －１２．２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７ －１８．１８％ ０．７９ －１２．２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８８％

下降

４．９６

个百分点

９．５８％

下降

１３．３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４６％

下降

４．３６

个百分点

８．６８％

下降

１２．３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元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８．５０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６

，

０８３

，

２０８．００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７

，

２３１．２４ －－

所得税影响额

－９１２

，

０５８．４３ －－

合计

５

，

０９３

，

８９９．８３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７

，

９８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４２３

，

８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３

，

８７８

侯泽丽

１５１

，

４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１

，

４８６

浙江如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

，

０００

何永雄

１３０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０

，

６００

唐正宝

１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０

，

０００

陈美宏

１１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２

，

０００

赵卉

１００

，

８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０

，

８６３

彭军波

１００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０

，

３００

袁美琴

９９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９

，

３００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９８

，

４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８

，

４４９

股东情况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三）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

售股数

本期增加限

售股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２６

，

６１５

，

４７３ ２６

，

６１５

，

４７３

首发限售

２０１７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江西新兴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６

，

６５３

，

８６９ ６

，

６５３

，

８６９

首发限售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深圳市融华投资有限公

司

６

，

６４５

，

９１２ ６

，

６４５

，

９１２

首发限售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厦门盛阳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

，

３２３

，

１００ ５

，

３２３

，

１００

首发限售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厦门顺加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３

，

５４８

，

７３４ ３

，

５４８

，

７３４

首发限售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徐建新

２

，

２２５

，

９１２ ２

，

２２５

，

９１２

首发限售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张建辉

２

，

２１７

，

９５６ ２

，

２１７

，

９５６

首发限售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深圳市高特佳汇富投资

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

，

７７４

，

３６７ １

，

７７４

，

３６７

首发限售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南昌市大正初元投资有

限公司

１

，

７７４

，

３６６ １

，

７７４

，

３６６

首发限售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７５８

，

０６３ ７５８

，

０６３

首发限售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８

日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７５８

，

０６２ ７５８

，

０６２

首发限售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８

日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

核心企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７５８

，

０６２ ７５８

，

０６２

首发限售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８

日

中国光大银行

－

招商安本

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７５８

，

０６２ ７５８

，

０６２

首发限售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８

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九组

合

７５８

，

０６２ ７５８

，

０６２

首发限售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８

日

合计

６０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３

，

７９０

，

３１１ ５６

，

７７９

，

６８９ －－ －－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期初增长

５４２．５２％

，主要原因系首发上市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２

、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７７．２７％

，主要原因系银行汇票到期已兑付所致。

３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６０．７２％

，主要原因系工程项目款完成结算所致。

４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９９．５４％

，主要原因系本期子公司岳池博雅单采血浆有限公司建设已完成，并正式运营，

本期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５

、预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１７６９．５９％

，增加金额

３０５．５２

万元，主要原因系客户预付的货款增加所致。

６

、实收资本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３３．５０％

，主要原因系公司首发上市增资扩股所致。

７

、资本公积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６７３．５７％

，主要原因系公司首发上市导致股本溢价所致。

８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３．６１％

，主要原因系原料血浆成本和产品成本不断上升所致。

９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６．０９％

，主要原因系上市费用和员工薪酬增加所致。

１０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４０．８７％

，主要原因系银行贷款减少导致利息支出减少以及募集资金利息收益增

加所致。

１１

、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７．８０％

，主要原因系本期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１２

、报告期内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５．８６％

，主要原因系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１３

、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０．５９％

，主要原因系本期血浆采购量及采购成本均有所增

加所致。

１４

、报告期内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３．１７％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１５

、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６０．１６％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实

施募投项目所投入的金额增加所致。

１６

、报告期内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０．９４％

，主要原因系公司归还长期借款

４０００

万元所致。

１７

、报告期内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８３．４５％

，主要原因系公司进行了

２０１１

年度现金分红

所致。

（二）业务回顾和展望

１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

，

８３６．２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６．５６％

；实现营业利润

５

，

９２１．４３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６．８１％

；营业成本

６

，

８８３．４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３３．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５

，

４５８．３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６．８５％

。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销售继续保持旺势，盈利能力稳定增长，但随着原材料、人工成本和运营费用的持续上升，

导致公司营业成本同比增幅较大。

（

２

）报告期内，公司拥有发明专利的产品———纤维蛋白原的销售收入在本期大幅增长，产品价格持续上升，核心价值凸

显。 该产品已经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且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国内第一。

（

３

）报告期内，经过公司的严谨计划、认真落实，公司完成了符合新版

ＧＭＰ

的改造工程并顺利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的现场审核，获颁《药品

ＧＭＰ

证书》，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已经通过新版

ＧＭＰ

验收的血液制品企业，为公司赢得时间，争取先

发优势。

（

４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之一———岳池博雅单采血浆有限公司顺利通过验收并正式开始采浆，该浆站的顺利运营为

公司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

５

） 报告期内， 公司由于承担国家

８６３

计划 “血浆综合利用及特免球蛋白等新产品研发” 的子课题， 课题编号为：

２０１２ＡＡ０２１９０３－５

，获得该课题国拨专项经费，用于支付研发经费。 该课题的主要任务是：特异性免疫球蛋白研制关键技术及

新产品开发的组织和实施。 公司专注于特异性免疫球蛋白的研发，积极与国内的科研院所合作，推动公司新产品技术研发及

创新能力的提高，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公司的优势地位。

２

、未来展望

公司将围绕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目标，有序开展工作，确保主营业务呈现稳健发展态势，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和研发项目

的进度，加快募集资金投入和收购兼并的步伐，同时加强内部管理，提升公司整体管理水平。

四、重要事项

（一）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作为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１

、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１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博雅生物回购其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

２

）股东江西新兴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融华投资有限公司、南昌市大正初元投资有限公司、徐建新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博雅生物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

３

）股东厦门盛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顺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高特佳汇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张建辉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博雅生物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

４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及其关联自然人股东徐建新、范一沁、姜国亮、廖昕晰、梁小明、陈海燕、段

红专、袁媛承诺：

“在本人及本人关联方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２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未来公司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 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本公司出具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避免同业竞争的声明及承诺函》，承诺：

“

①

本公司（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下同）目前未从事与发行人现从事的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与发行

人不构成同业竞争。 而且在发行人依法存续期间，本公司承诺不经营前述业务，以避免与发行人构成同业竞争；

②

若因本公司或发行人的业务发展，而导致本公司经营的业务与发行人的业务发生重合而可能构成竞争，本公司同意由

发行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收购该等业务所涉资产或股权，和

／

或通过合法途径促使本公司所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关联

企业向发行人转让该等资产或控股权，和

／

或通过其他公平、合理的途径对本公司经营的业务进行调整以避免与发行人的业务

构成同业竞争；

③

本公司将以发行人作为血液制品业务未来唯一整合平台；

④

如因本公司未履行本承诺函所作的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对因此给发行人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３

、潜在社保、住房公积金补缴责任事项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出具《承诺函》，承诺：

“如应有权部门要求或决定，公司需要为公司员工补缴社保、住房公积金或因未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而承担罚款或损

失，高特佳集团愿无条件代公司承担上述所有补缴金额、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赔偿责任，保证公司不因此受到损失。 ”

报告期内，上述各方均严格履行了所作承诺。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３

，

２７３．６３

本季度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５１８．９８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说明

：

公司应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

募集资金投向议案的日期作为变更时点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

９

，

６０３．７８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承诺投

资项目

和超募

资金投

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更

）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

１

）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

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

资项目

１

、

单采

血浆站

新建及

改造项

目

否

３

，

６１０．２７ ３

，

６１０．２７ １４４．７４ ２

，

２７２．００ ６２．９３％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否 否

２

、

乙肝

人免疫

球蛋白

等系列

特异性

免疫球

蛋白产

业化项

目

否

８

，

７５０．７９ ８

，

７５０．７９ １３９．６２ １

，

６１９．７５ １８．５１％

２０１３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否 否

３

、

血液

制品研

发中心

及中试

车间改

建项目

否

３

，

７５３．６３ ３

，

７５３．６３ ２３４．６２ ３１２．０３ ８．３１％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否 否

承诺投

资项目

小计

－ １６

，

１１４．６９ １６

，

１１４．６９ ５１８．９８ ４

，

２０３．７８ － － － －

超募资

金投向

归还银

行贷款

（

如有

）

－ ４

，

０００．００ － － － －

补充流

动资金

（

如有

）

－ １

，

４００．００ － － － －

超募资

金投向

小计

－ ５

，

４００．００ － － － －

合计

－ ９

，

６０３．７８ － － － －

未达到

计划进

度或预

计收益

的情况

和原因

（

分具体

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

行性发

生重大

变化的

情况说

明

不适用

超募资

金的金

额

、

用途

及使用

进展情

况

������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７５

，

５０７

，

７７５．００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３２

，

７３６

，

２７３．００

元

，

超募资金为

２７１

，

５８９

，

３７３．００

元

。

报告期内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

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同意的明确意见

，

公司决定将超募资金中

的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提前偿还银行贷款

，

现已实施完毕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同意的明确意见

，

公司决定将超募资金

中的

１

，

４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现已实施完毕

。

３

、

除上述情况外

，

公司暂未制定其他具体的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

募集资

金投资

项目实

施地点

变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

金投资

项目实

施方式

调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

金投资

项目先

期投入

及置换

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止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累计金额为

３４

，

０５１

，

４３４．９１

元

，

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苏公

Ｗ

［

２０１２

］

Ｅ１１３５

号

《

关于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

鉴证确认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同意的明

确意见

。

目前

，

相关资金已经置换完成

。

用闲置

募集资

金暂时

补充流

动资金

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

施出现

募集资

金结余

的金额

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

用的募

集资金

用途及

去向

公司将根据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

，

积极开展项目调研和论证

，

争取尽快制定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

尚

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

截止报告期末

，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３４２

，

７８０

，

２００．１８

元

。

募集资

金使用

及披露

中存在

的问题

或其他

情况

不适用

（三）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况

《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六条中对利润分配政策决策机制、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等作

了明确的规定。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具体如下：

（一）利润分配政策的研究论证程序和决策机制

１

、利润分配政策研究论证程序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政策或者因公司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要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 应当以

股东利益为出发点，注重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并给予投资者稳定回报，由董事会充分论证，并听取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对于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还应详细论证其原因及合理性。

２

、利润分配政策决策机制

董事会应就制定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做出预案， 该预案应经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并经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表决

通过，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或修改发表独立意见。 对于修改利润分配政策的，董事会还应在相关提案中详细论

证和说明原因。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制定和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并且经半数以上监事表决通过，若公司有外

部监事（不在公司担任职务的监事），则应经外部监事表决通过，并发表意见。 股东大会审议制定或修改利润分配政策时，须经

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并且相关股东大会会议应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为公众投资者参与利润分配政策的制定或修改提供便利。

（二）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实行同股同利的股利分配政策，股东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

分配。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等

方式分配利润，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在利

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外部监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２

、公司的利润分配形式：采取现金、股票或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但以现金分红为主。

３

、公司现金方式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公司主要采取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政策，即公司当年度实现盈利，在依法弥补

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后有可分配利润的，则公司应当进行现金分红；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

范围，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单一年度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重大投资计划或者重大现金支出指以下情形之一：

（

１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２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满足上述条件的重大投资计划或者重大现金支出须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４

、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若公司快速成长，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满足上

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提出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或者转增公司资

本，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５

、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一般进行年度分红，公司董事会也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提议进行中期分红。 公司董事

会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方案及留存的未分配利润的使用计划安排或原则， 公司当年利润分配完成后留存的未分配

利润应用于发展公司主营业务。

６

、利润分配应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

大会批准后二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公司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并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

和外部监事的意见，在上述利润分配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制定或调整股东回报计划。

７

、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公司应保持股利分配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如果变更股利分配政策，必须经过董事会、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 公司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并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的意见制定或调整股东分红

回报规划。 但公司保证现行及未来的股东分红回报规划不得违反以下原则：即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发生，公司

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三）利润分配的具体规划和计划安排

公司董事会应根据股东大会制定或修改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公司未来盈利和现金流预测情况， 每三年制定或修订一次

利润分配规划和计划。若公司预测未来三年盈利能力和净现金流入将有大幅提高，可在利润分配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向上修订

利润分配规划和计划，例如提高现金分红的比例；反之，也可以在利润分配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向下修订利润分配规划和计划，

或保持原有利润分配规划和计划不变。 董事会制定的利润分配规划和计划应经全体董事过半数以及独立董事二分之一以上

表决通过。 若公司利润分配政策根据本章程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或公司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要临

时调整利润分配规划和计划，利润分配规划和计划的调整应限定在利润分配政策规定的范围内，且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以及

独立董事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上述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是指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或

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或者公司当年净利润或净现金流入较上年下降超过

２０％

。

根据《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公司制定了

２０１１

年度博雅生物利润分配预案，具体内容为：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的总股本

７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２．５０

元（含税），合计派发人民币现金股利

１８

，

９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该利润分配预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博雅生物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相关公告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

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刊登了《

２０１１

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认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郝云宏 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 戴欣苗

公司负责人邵雨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杜志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潘岚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２０１２．９．３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

，

６７９

，

３９１

，

８９５．８４ ９９５

，

８４５

，

５４６．８１ ６８．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

元

）

１

，

５３２

，

４６７

，

８１６．９０ ８０４

，

２８４

，

９５３．４０ ９０．５４％

股本

（

股

）

２４９

，

１８４

，

８１８．００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１５ ６ ２．５％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８６

，

７７２

，

８８２．０５ －３０．７６％ ２７５

，

６５１

，

３１２．６３ －４．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元

）

１０

，

３０８

，

９５０．０８ －６５．７１％ ５４

，

９８２

，

８７０．５６ －２４．１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 －－ ７３

，

０５５

，

４４３．８２ １

，

６９９．７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元

／

股

）

－－ －－ ０．２９ １

，

０６６．６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８１．８２％ ０．２５ －５３．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４ －８１．８２％ ０．２５ －５３．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７％ －９８．２３％ ４．９％ －４９．５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８％ －９７．９６％ ３．３％ －６５．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

元

）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

，

５２０．００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

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２１

，

８４７

，

１５０．００

各项政府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

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

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

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５６０

，

１９７．６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

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

、

会计等法律

、

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３４

，

６６９．６２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３

，

４３３

，

８３８．０７

所得税影响额

－５０１

，

１１０．１９

合计

１７

，

９３６

，

２０９．７２ －－

公司对“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根据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说明

项目 涉及金额

（

元

）

说明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５

，

７０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陈阳

５１３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３

，

２００

长城证券

－

招行

－

长城

２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７８

，

５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８

，

５６７

上海万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５

，

８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５

，

８７８

施锦屏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０

，

０００

杨鹏云

２６７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７

，

８００

交通银行

－

光大保德信中小

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３

，

５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３

，

５５６

季铁军

２２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２０

，

０００

北京宝罗服装服饰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１５

，

５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５

，

５９７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２１４

，

０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４

，

０６３

黄冠雄

２０５

，

９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５

，

９５０

股东情况的说明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７５６

，

１４３

，

２４２．７０ １９６

，

９３５

，

３６９．８１ ２８３．９６％

主要系公司本期非公发行募集资金的增加

。

预付款项

３２

，

１６２

，

６４５．５６ ６８

，

１６８

，

７１５．０３ －５２．８２％

主要系公司期末设备预付款的减少

。

应收利息

８

，

４３３

，

９９７．６７ ０．００

主要系公司本期非公发行资金定期存款利息的

增加

。

其他应收款

４

，

６３７

，

７１５．０３ １４

，

７８３

，

２６９．３１ －６８．６３％

主要系公司本期进口税项保证金减少

。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３

，

３１９

，

８７８．８２ ６

，

６６９

，

８３５．２１ ９９．７０％

主要系公司本期参股北京南洋慧通新技术有限

公司

。

在建工程

２７８

，

９９９

，

８８７．７５ １１６

，

１６４

，

３５８．０６ １４０．１８％

主要系公司本期年产

２５

，

０００

吨太阳能电池背材

膜项目

、

年产

１５００

万

平方米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及广大电子扩

建投入的增加

。

无形资产

７７

，

４８２

，

１４１．００ ４５

，

８９９

，

０９８．２７ ６８．８１％

主要系公司本期受让土地使用权增加

。

递延所得税资

产

８７６

，

６６７．６３ １

，

４６５

，

２８０．６７ －４０．１７％

主要系计提坏账准备对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减

少

。

短期借款

４６

，

３１０

，

４３７．５６ ３４

，

２５９

，

７２６．０５ ３５．１７％

主要系公司本期重新借款未归还

。

交易性金融负

债

０．００ ５６０

，

１９７．６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本期远期购汇业务的减少

。

应付账款

５９

，

５２９

，

３２３．０３ ８７

，

３２１

，

３９８．７６ －３１．８３％

主要系公司本期原料采购量减少和设备应付款

减少

。

预收款项

４

，

０１８

，

５２２．４１ ６

，

０４９

，

９６７．０５ －３３．５８％

主要系预收客户的货款减少

。

应交税费

－２９

，

５０７

，

９０７．３６ －３８６

，

８４５．１２ ７５２７．８３％

主要系公司本期购入设备

，

待抵扣的增值税进项

税额较多

。

长期借款

６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主要系本期年产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专项借款

的增加

。

股 本

２４９

，

１８４

，

８１８．００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９６％

主要系公司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非公发行

股票的增加

。

资本公积

１

，

００５

，

２０６

，

９４６．２５ ４２０

，

３９１

，

７７１．３１ １３９．１１％

主要系公司本期增发吸收投资者资本溢价的增

加

。

利润表项目 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

加

５３８

，

３０６．０５ ２

，

３７４

，

４９９．２４ －７７．３３％

主要系公司本期应交增值税减少

，

相应的附加税

额减少

。

销售费用

４

，

８９６

，

８７３．４８ ３

，

６７２

，

２５１．２８ ３３．３５％

主要系公司本期运输费用和市场推广费用增加

。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８２

，

９２８．１４ ３

，

１３７

，

２１１．３６ －１０５．８３％

主要系期末计提坏账准备减少

。

营业外收入

２１

，

９１４

，

１１７．５４ ２

，

９４８

，

４９８．６９ ６４３．２３％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增

加

。

所得税费用

１０

，

３６４

，

４６１．５４ ２１

，

４８９

，

６３２．８４ －５１．７７％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的减少导致的税额减少

。

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期末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７３

，

０５５

，

４４３．８２ －４

，

５６６

，

７３０．７１ １６９９．７３％

主要系公司本期销售增加

，

相应收到的现金流增

加

，

且原料采购下降

，

相应支出的现金流量减

少

。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９８

，

７３６

，

７９８．４１ －１３２

，

７８９

，

８９４．７５ －４９．６６％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投入的资金流量增加

。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６８９

，

８４５

，

９４０．０６ ５０

，

８７６

，

７１９．５３ １２５５．９２％

主要系本期增发新股增加的资金流量

。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本公司控股

股东邵雨田

先生以及其

他股东冯小

玉先生

、

冯海

斌先生

、

郑发

勇先生

１

、

本公司控股股东邵雨田先生以

及其他股东冯小玉先生

、

冯海斌

先生

、

郑发勇先生承诺

：

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这

部分股份

。

２

、

本公司控股股东邵

雨田先生以及其他股东冯小玉先

生

、

冯海斌先生还承诺

：

除前述锁

定期外

，

在前述限售期满后

、

在其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的比

例不得超过其本人所持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申报

离职半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

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１３

日

报告期内严格

履行了上述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

无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

争和关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

是

√

否

□

不适用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不适用

（四）对

２０１２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３０％

至

－１０％

２０１２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７

，

０９５

至

９

，

１２２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１

，

３５４

，

４２１．５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产品价格同比下降

，

原料成本上升

。

另外

，

因新项目产品从客户试用到

形成批量销售尚不确定

，

因此无法确定新项目的业绩贡献

。

故

２０１２

年度

经营业绩的预计未包括新项目业绩

。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

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 公司董秘办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５

、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９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公司南洋厅以现场表

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话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其中

独立董事郝云宏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参加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戴欣苗代为表决。 公司董事长邵雨田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２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征询公司股东意

见，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邵雨田先生、冯小玉先生、冯江平先生、杜志喜先生、李健权先生、闻德

辉先生、邵奕兴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叶显根先生、李永泉先生、王呈斌先生、郑峰女士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上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本次董事会对以上候选人按名单进行了逐个审议，每位候选人均获

得全部

９

票同意。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

与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

选举将采取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开表决。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３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附件：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

、邵雨田先生，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曾任沈阳市三江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南洋电子

薄膜有限公司董事长、台州市新南洋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台州富洋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台州市南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台州经济开发区企业家协会会长。 邵雨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８９２５

万股，为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股东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２

、冯小玉先生，

１９５１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曾任大溪惠丰铸件厂厂长、温岭市电容器厂厂长，浙

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台州富洋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广州广大电子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及经理。 冯小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２７００

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５％

以上股东无关联关系。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

３

、冯江平先生，

１９６８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大专学历。

１９８８～２０００

年个体经商；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任浙

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至今担任台州富洋电子有限公司监事，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起任公司董事。 冯江平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邵雨田先生的妻弟，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股东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４

、杜志喜先生，

１９６９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信贷专职审批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信贷岗位；台州市财政

局财务管理岗位，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审计部副总经理；浙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浙江贝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南洋慧通新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杜志

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５％

以上股东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５

、李健权先生，

１９６８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中专学历。 历任广东新会电容薄膜厂（现江门市润田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操作员、工艺员、工艺主管；浙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生产技术部经理、总工程师。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先后获得“新会市生产工作标兵”、 “江门市先进生产工作者”、“新会市先进劳动者”、“江门市

先进劳动者”、“新会市劳动模范”、“江门市劳动模范”、“台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台州市优秀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浙江省

省劳动模范”等奖项。李健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５％

以上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６

、闻德辉先生，

１９６８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大专学历。

１９８８～１９９９

年历任江苏南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薄膜生产线一线工人、营销部业务员、销售科副科长、销售内勤副科长、营销部副经理、外派如皋镀膜厂任营销总经理；

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江苏南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如皋市双诚电器有限公司合资经营金属化膜的镀膜加工业务，在该合资公司负责

主管销售；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

年任温岭市电容器厂销售经理；

２００３

年起先后任浙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公司营销部经理、副总经理。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闻德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５％

以上股东

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７

、邵奕兴先生，

１９８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大专学历，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至今任浙江泰洋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起任浙江信洋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邵奕兴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邵雨田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

５％

以上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

、叶显根先生，

１９６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高级会计师、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曾任浙江省台州百货采购供应站会计、财会科副科长，台州百货批发公司财会科副科长、科长，台州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助理、业务发展部副主任、所长助理，台州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注册会计师、业务二部经理、副主任会

计师、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起任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台州分所总经理。兼任台州市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台州市人大

财经工委财政预算审查咨询小组成员、台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理事。叶显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５％

以上股东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２

、李永泉先生，

１９６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博士，曾任杭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师、副教授、研究

所副所长，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兼任浙江佐力药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现任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省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导、生化研究所所长。 李永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５％

以上股东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３

、王呈斌先生，

１９６９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教授，曾在中国包装进

出口宁波公司、台州市体改办工作，曾任台州市体改办上市办副主任、浙江利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台州学院经贸管

理学院副院长。兼任台州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台州市统计学会副会长。王呈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５％

以上股东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４

、郑峰女士，

１９６６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中国中外运有限公司台州分公司经理部

文员、经理部副经理，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现为浙江多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郑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５％

以上股东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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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以

书面、电话、传真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公司南洋厅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其中监事会主席冯海斌先生、监事陆为民先生因在外地出差，分别委托监事毛爱莲女士、监事洪伟先生

代为表决。公司监事毛爱莲女士主持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

、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的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需进行换

届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由

５

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３

名，职工代表监事

２

名。经公司监事会征询公司股东意见，并对

其资格进行审查后，提名冯海斌、王丽娜、毛爱莲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上述监事

候选人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公司第三届监事候选人在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附件：

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冯海斌先生，

１９７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历，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担任台州百昌电机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至今担任台州富洋电子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９

年创立浙江圣航实业有限公司并担任执行董事、经理；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任浙江

南洋电子薄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起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冯海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７５５

万股，与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

情形。

２

、王丽娜女士，

１９７７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曾任台州市鑫都国际大酒店前厅部经理、温岭市新

世界国际大酒店房务部经理、浙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浙江信洋光电材料有限公

司董事，现任公司监事、内审部经理。 曾获“台州市非公企业优秀人才工作者”荣誉。 王丽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监事的情形。

３

、毛爱莲女士，

１９７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历，曾任黄岩国际大酒店文员，浙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

公司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５

年获得档案管理助理工程师职称。 现任公司监事、办公室主任，浙江信洋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董事。 毛爱

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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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的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星期六）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开始。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星期二）。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

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７．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经济开发区开发大道

３８８

号公司南洋厅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１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１．１

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１．１

选举邵雨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１．２

选举冯小玉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１．３

选举冯江平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１．４

选举杜志喜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１．５

选举李健权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１．６

选举闻德辉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１．７

选举邵奕兴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２

选举公司独立董事

１．２．１

选举叶显根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２．２

选举李永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２．３

选举王呈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２．４

选举郑峰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２．１

选举冯海斌先生为公司监事

２．２

选举王丽娜女士为公司监事

２．３

选举毛爱莲女士为公司监事

以上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非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分别表决；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将由

５

名监事组成，经本次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凭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１１

月

９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通讯地址：浙江省台州经济开发区开发大道

３８８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８０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８１６９８９８

指定传真：

０５７６－８８１６９９２２

联 系 人：杜志喜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００

。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３．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附件：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

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 －－ －－

１．１

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

－－ －－ －－

１．１．１

选举邵雨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１．２

选举冯小玉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１．３

选举冯江平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１．４

选举杜志喜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１．５

选举李健权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１．６

选举闻德辉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１．７

选举邵奕兴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１．２

选举公司独立董事

－－ －－ －－

１．２．１

选举叶显根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２．２

选举李永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２．３

选举王呈斌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１．２．４

选举郑峰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２．

审议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 －－ －－

２．１

选举冯海斌先生为公司监事

２．２

选举王丽娜女士为公司监事

２．３

选举毛爱莲女士为公司监事

附注：

１

、如欲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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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将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陆为

民先生、洪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第三届监事会成员中在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附件：

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

、陆为民先生，

１９６５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历，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年任江苏如皋无线电厂技术员。 在江苏

如皋无线电厂任职期间，于

１９８９

年

４～６

月参与引进了国内第一条锌铝复合高真空镀膜生产线；其后，于

１９８９

年

６～８

月接受德国

莱宝光电有限公司高真空镀膜技术培训。

１９９０～２００４

年任江苏南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镀膜部副主任；

２００４

年起至今历任浙江

南洋电子薄膜有限公司镀膜部车间主任、公司镀膜部经理。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获江苏省如皋市市级技术革新奖。 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起任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获“金属化网格型安全膜生产过程优化”重要质量管理创新项目。陆为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２

、洪伟先生，

１９８２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专学历，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任台州市东方化工厂生产车间化验员；

２００３

年起至今历任南洋科技基膜车间工艺员、车间主任、生产技术部副经理。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起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起担任浙江泰洋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浙江泰洋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 洪伟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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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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